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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实质性程序 
被审计单位：                         

项目：      应交税费               

编制：                             

日期：                             

 索引号：                           

 财务报表截止日/期间：                 

复核：                               

日期：                               

 

一、审计目标与认定对应关系表  

审计目标 

财务报表认定 

存在 完整性 
权利 

和义务 

计价 

和分摊 
列报 

A 资产负债表中记录的应交税费是存在的。 √     

B 所有应当记录的应交税费均已记录。  √    

C 记录的应交税费是被审计单位应当履行的偿还义务。   √   

D 应交税费以恰当的金额包括在财务报表中，与之相关的计价

调整已恰当记录。 

   √  

E 应交税费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

当列报。 

    √ 

 

二、审计目标与审计程序对应关系表 

项   目 

财务报表认定 

存在 完整性 
权利 

和义务 

计价 

和分摊 

列

报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水平      

从控制测试获取的保证程度      

需从实质性程序获取的保证程度      

计划实施的实质性程序        索引号 执行人      

1.获取或编制应交税费明细表： 

(1)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

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注意印花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其他不需要预计应缴数

的税金有无误入应交税费项目； 

(3)分析存在借方余额的项目，查明原因，判断是否由被

审计单位预缴税款引起； 

       

2.首次接受委托时，取得被审计单位的纳税鉴定、纳税通

知、减免税批准文件等，了解被审计单位适用的税种、附

加税费、计税（费）基础、税（费）率，以及征、免、减

税（费）的范围与期限。如果被审计单位适用特定的税基

式优惠或税额式优惠、或减低适用税率的，且该项税收优

惠需办理规定的审批或备案手续的，应检查相关的手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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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财务报表认定 

存在 完整性 
权利 

和义务 

计价 

和分摊 

列

报 

否完整、有效。连续接受委托时，关注其变化情况。 

3.核对期初未交税金与税务机关受理的纳税申报资料是

否一致，检查缓期纳税及延期纳税事项是否经过有权税务

机关批准。 

       

4.取得税务部门汇算清缴或其他确认文件、有关政府部门

的专项检查报告、税务代理机构专业报告、被审计单位纳

税申报资料等，分析其有效性，并与上述明细表及账面数

据进行核对。对于超过法定交纳期限的税费，应取得主管

税务机关的批准文件。 

       

5.检查应交增值税：  

(1)获取或编制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加计复核其正确性，

并与明细账核对相符； 

(2)将应交增值税明细表与被审计单位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进行核对，比较两者是否总体相符，并分析其差额的

原因； 

(3)通过“原材料”等相关科目匡算进项税是否合理； 

(4)抽查一定期间的进项税抵扣汇总表，与应交增值税明

细表相关数额合计数核对，如有差异，查明原因并作

适当处理； 

(5)抽查重要进项税发票、海关完税凭证、收购凭证或运

费发票，并与网上申报系统进行核对，并注意进口货

物、购进的免税农产品或废旧物资、支付运费、接受

投资或捐赠、接受应税劳务等应计的进项税额是否按

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因存货改变用途或发生非常损

失应计的进项税额转出数的计算是否正确，是否按规

定进行了会计处理； 

(6)根据与增值税销项税额相关账户审定的有关数据，复

核存货销售，或将存货用于投资、无偿馈赠他人、分

配给股东（或投资者）应计的销项税额，以及将自产、

委托加工的产品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计税依据确定是否

正确以及应计的销项税额是否正确计算，是否按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7)检查适用税率是否符合税法规定； 

(8)抽查本期已交增值税资料，确定已交款数的正确性。 

       

6.检查应交营业税的计算是否正确。结合营业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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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财务报表认定 

存在 完整性 
权利 

和义务 

计价 

和分摊 

列

报 

等项目的审计，根据审定的当期营业额，检查营业税的计

税依据是否正确，适用税率是否符合税法规定，是否按规

定进行了会计处理，并分项复核本期应交数；抽查本期已

交营业税资料，确定已交数的正确性。 

7. 检查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算是否正确。结合营业

税金及附加等项目的审计，根据审定的计税基础和按规定

适用的税率，复核被审计单位本期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

计算是否正确，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抽查本期已

交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料，确定已交数的正确性。 

       

8. 检查应交车船使用税和房产税的计算是否正确。获取

被审计单位自有车船数量、吨位（或座位）及自有房

屋建筑面积、用途、造价（购入原价）、购建年月等资

料，并与固定资产（含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明细账复

核一致；了解其使用、停用时间及其原因等情况；通

过审核本期完税单，检查其是否如实申报和按期缴纳，

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 

       

9. 检查应交土地使用税的计算是否正确，是否按规定进

行了会计处理。 

       

10. 获取或编制应交所得税测算表，结合所得税项目，确

定应纳税所得额及企业所得税税率，复核应交企业所得税

的计算是否正确，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抽查本期

已交所得税资料，确定已交数的正确性。汇总纳税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并按税法规定追加相应的程序。 

       

11. 检查教育费附加、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的计算是否正

确，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 

       

12. 检查除上述税项外的其他税项及代扣税项的计算是

否正确，是否按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 

       

14. 检查被审计单位获得税费减免或返还时的依据是否

充分、合法和有效，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13. 抽查    笔应交税费相关的凭证，检查是否有合法依

据，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16.确定应交税费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

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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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审定表 

被审计单位：                        

项目：    应交税费                 

编制：                            

日期：                            

索引号：                         

财务报表截止日/期间：             

复核：                            

日期：                            

 

项目名称 
期末 

未审数 

账项调整 重分类调整 期末 

审定数 

上期末审

定数 

索引

号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1.企业所得税         

2.增值税         

3.营业税          

4.消费税          

5.资源税          

6. 土地使用税         

7. 房产税         

8. 车船使用税         

9.  城市维护

建设税 
        

10. 教育费附

加 
        

11. 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 
        

合计         

         

调整分录 

内容 科目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审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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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明细表 

被审计单位：                         

项目：    应交税费明细表           

编制：                           

日期：                           

 索引号：                      

 财务报表截止日/期间：             

复核：                            

日期：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一、未交税费    

1.企业所得税   

2.增值税   

3.营业税    

4.消费税    

5.资源税    

6.土地使用税   

7. 房产税   

8.车船使用税   

9.城市维护建设税   

10. 教育费附加   

   

合计   

   

二、代扣代缴税费   

1.个人所得税   

   

合计   

 

审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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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被审计单位：                      

项目：   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编制：                          

日期：                          

 索引号：                       

 财务报表截止日/期间：              

复核：                            

日期：                             

 

项    目 本年数 备注 

一、应交增值税     

 1．年初未抵扣数(用“－”反映)     

 2．销项税额     

    出口退税     

    进项税额转出     

    转出多交增值税     

3．进项税额   

    已交税金     

    减免税款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转出未交增值税     

 4. 期末未抵扣数(多交数用“-”反映)     

二、未交增值税     

 1. 年初未交数(多交数以“-”反映)     

 2. 本期转入数(多交数以“-”反映)     

 3. 本期已交数     

4. 期末未交数(多交数以“-”反映)   

      

 

审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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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金测算表 

被审计单位：                      

项目：   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编制：                          

日期：                          

 索引号：                    

 财务报表截止日/期间：                 

复核：                            

日期：                             

 

项目 销售品种 收入 税率 
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金 

一、测算数 

1.主营业务收入 

  17%  

    

    

    

小计  

2.其他业务收入 

  17%  

    

    

    

小计  

3.其他 

    

……    

小计  

4.减：免税收入     

合   计  

二、未审数  

三、差异额  

四、差异率  

差异分析： 

 

 

 

 

 

 

审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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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所得税测算表 

被审计单位：                         

项目：    应交所得税测算表          

编制：                             

日期：                             

 索引号：                       

 财务报表截止日/期间：                

复核：                             

日期：                             

 

内   容 行次 金额 索引号 备注 

一、审计前利润总额 (1)     

加：审计调整因素： (2)     

    1． (3)     

    2． (4)     

    3． (5)     

    4． (6)     

    5． (7)     

    6． (8)     

    7． (9)     

    8． (10)     

    9.其他 (11)     

小计 (12)     

二、审计后利润总额 (13)=(1)+(12)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 (14)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 (15)     

三、纳税调整后所得 (16)=(13)+(14)-(15)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17)     

减：免税所得 (18)     

加：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 (19)     

减：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 (20)     

减：加计扣除额 (21)     

四、应纳税所得额 
(22)=(16)－(17)－

(18)+(19)－(20)－(21)   

  

适用税率 (23)     

五、境内所得应纳所得税额 (24)=(22)×(23)     

减：境内投资所得抵免税额 (25)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 (26)    

减：境外所得抵免税额 (27)    

六、境内、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 
(28)=(24)－(25)＋(26)－

(27)  

  

减：减免所得税额 (29)    

七、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30)=(28)－(29)    

 

审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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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检查情况表 

被审计单位：                         

项目：    应交税费检查情况表        

编制：                             

日期：                             

 索引号：                          

 财务报表截止日/期间：               

复核：                              

日期：                              

 

日期 凭证编号 业务内容 对应科目 金额 

核对内容 

（用“√”、“×”表示） 
备注 

1 2 3 4 5  

           

           

           

           

           

           

           

           

           

           

           

           

           

核对内容说明：1.原始凭证是否齐全；2.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是否相符；3.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4.是否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5.…… 

 

审计说明：  

 

 


